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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第 22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09年 9月 16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時 

貳、 地點：外交部東廳 

參、 主持人：田政務次長中光 

肆、 出席民間委員：葉召集人德蘭、李委員安妮、黃委員淑玲、

廖委員福特、謝委員文真、呂委員欣潔、陳委員曼麗。 

伍、 列席單位及人員：略(請詳附件簽到表) 

陸、 主席致詞：略(請詳附件致詞稿)。 

柒、 性平委員推薦民間召集人：葉委員德蘭獲推舉為民間召集人。 

捌、 確認第 21-1次會議紀錄及本次會議議程：確認通過。 

玖、 報告案 

第一案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第 21-1次會議決議

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。 

案由一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第 21-1次會議決議

事項辦理情形。 

序號一、有關請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召開專案會議，由行政院

性別平等會協助及國參組性平委員提供意見，推動「新

南向政策」中女性人才的導入、參與、發展及規劃案：

請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依上(108)年 4 月 1 日專案會議

決議辦理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【葉德蘭委員】 

請經貿談判辦公室就 108年 4月 1日專案會議後之辦理進度，

提報至下次會前會議報告。 

【陳曼麗委員】 

新南向政策辦公室將全案重心聚焦於如何協助本國婦女前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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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南向區域，但東南亞來臺新住民以女性居多，她們熟悉臺灣，

也瞭解母國，是名符其實的臺灣女性，建議未來政策形成過程中，

亦有機會讓她們一同參與討論，使政策更為完善。 

【田政務次長中光】 

此議非常好，此族群就是新臺灣人，請列入紀錄。 

部會代表說明： 

【性平處】 

建請經貿辦公室提出完整規畫與成果報告，並提報至會前會

報告，以利結案並解除列管。 

【經貿談判辦公室】 

本辦公室將持續研析本案推動方向及作法，委員所提建議將

納入整體規畫，並將提出完整報告。 

決議：本案繼續列管。 

 

序號二、有關請各部會參考交通部現行作法，研訂性別比例相關

規範，以利促進國營事業董事達三分之一性別比例目

標，並請權責機關提供國營事業清單及其董監事數據，

由國際及公共參與組持續追蹤案，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

彙整相關部會歷屆董監事性別比例變化情形（包括屆終

改選）、逐年推動達標之具體作法，及每一國營事業本屆

董監事任滿時間點，以利檢討並監控達標進度： 

1. 本案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21-1 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

議報告。 

2. 請經濟部國營事業主管機關配合本院政策方向，在 2 屆

任期內達到董監事任一性別達 1/3 比例之原則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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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李委員安妮】 

經濟部提報辦理之情形，僅呈現當下的統計數據，對關心此

議題的人來說略嫌不足。建議參考交通部提出所屬國營事業董、

監事性別比歷年變化情形之圖表，製作過去 3 至 5 年之性別比例

變化情形與趨勢，以利瞭解改善。 

【田政務次長中光】 

附議，此議甚具建設性。 

決議：本案繼續列管。 

 

序號三、性別平等國際交流策略（草案），請鑒核案。(一)本案提

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21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報告。

(二)外交部刻研擬透過女力外交擴大國際參與策略，請於

研擬完成後納入行政院性別平等處「性別平等國際交流

策略」：請外交部規劃整體且具性別濃度之性平外交策

略，並納入性平處規劃之「性別平等國際交流策略」。 

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報告(略，請詳會議資料)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【陳委員曼麗】 

國際是國內的延伸，除外交部所提策略及成果，建議納入其

他部會資料，使總體資料更為豐富紮實。 

此外，近日「中華民國野鳥協會」(中華鳥會)遭總會除名乙事，

建請外交部對在國際間已具相當地位或較弱勢的 NGO提供指導，

並在關鍵時刻協助 NGO提出良好策略及應對方法因應國外壓力。 

【呂委員欣潔】 

臺灣近年積極推動婚姻平權之成就備受國際矚目，也為 NGO

提供更多與國際社會交流的空間。本人肯定政府提出以性別平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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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的外交政策，但也希望大家思考目前政府對 NGO之想像及協

助，多為提供補助或協辦國際會議。在推動加強與國際交流行動

上， NGO允較政府更具彈性、更能跟上國際潮流、更能於國際場

合中發聲，如本人曾在美國國務院會晤官員。 

建議政府深入思考 NGO 及相關人才在台灣軟性外交策略中

可扮演角色及位置，期待外交部對 NGO培育方針有更積極作法，

並提出更具體、短中長期的策略及方向，以系統性培育策略規劃，

期 NGO在其領域中能於國際上發聲，與各國夥伴合作達成此一共

同目標，使國際社會對台灣有更佳印象。 

【廖委員福特】 

建議結構性思考，如提出未來 4 年在性別主流化等議題之國

際參與，在哪些方面可有進展或突破，以呈現更完整的規劃內容。

國際參與不只是外交部的工作，其他部會也應有相關國際參與，

期望能讓委員瞭解相關部會的活動或未來規劃情況。另建議外交

部更深入瞭解我國NGO發展狀況，將有助於未來提出結構性規劃。 

【黃委員淑玲】 

樂見外交部將近年執行情形有結構性地提出各項策略。外交

部所提辦理 NGO 領袖高峰論壇(會議資料第 38頁)，除邀請 NGO

重要女性領袖參與外，建議重點討論議題應與台灣推動性別平等

政策相關，讓國內外 NGO可就如何促進在現行仍以男性為主的職

場推動性別友善的目標工作。 

部會代表回應： 

【行政院性平處】 

本案緣起於本處規劃並提報本組及本院性別平等會會前會之

「性別平等國際交流策略」案，未來本處將彙整各部會年度辦理

情形提報至本組進行報告。另考量外交部在國際參與上扮演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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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色，爰提案請外交部規劃可長遠推動、具性別濃度之外交策略，

爰期待外交部參考委員意見提出具結構性、可分為短中期或長期

之策略，並據以落實推動。 

【田政務次長中光】 

本人前駐節印度工作經驗與在座各位分享：印度「拯救兒童

組織」領導人沙提亞提獲得 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，在眾多採訪邀

約裡，渠首允的外籍記者即係來自臺灣的中央社特派員。因為「社

團法人台灣微客公益行動協會」、「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」於過去 5

年多次派員赴該組織協助安置受虐兒童，所以他對臺灣印象極

佳，也立即允復本人之邀請，於 2015 年 1月造訪臺灣。透過 NGO

的牽線合作，使渠對臺灣印象深刻且充滿感情。臺灣 NGO遍佈全

世界，為臺灣帶來許多正面能量，本部未來將更積極協助我國 NGO

邁向國際。 

【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王執行長雪虹】 

本報告所提到之數位女性領袖，係本會為慶祝成立 20 週年而

舉辦之「NGO 領袖高峰論壇」所邀請的與談人，與談議題相當多

元，代表女性在各個 NGO領域都有傑出的表現，舉辦論壇為公私

部門對話之重要管道，若本次論壇成功，並於未來成為常態性辦

理之活動，將參考委員建議，將性別納入對談議題。 

決議： 

1、 本案行政院性別平處已提報至會前會並將彙整各部會年度成

果後提報本組，爰解除列管。 

2、 有關外交部規劃性別平等國際交流策略部分，請將委員意見納

入考量，此節繼續列管。 

 

序號四：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(院層級)：「促進公私部門決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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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之性別平等」108年 1至 6月辦理情形報告案。 

本案已提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21次委員會議第 2次會

前協商會議，爰建議解除列管。 

決議：解除列管。 

 

序號五：我國參加 108年「亞太經濟合作（APEC）婦女與經濟論

壇（WEF）」，請鑒核案。 

委員發言紀要 

【謝委員文真】 

依決議事項分工表填報之網址，無法連結至行政院性別平等

會 Gender 萬花筒國際交流站，另以關鍵字查找方能經由其他網址

連結至該網站。另在該網站內點擊「國際活動訊息」，如 CEDAW

委員會等，均無法得到資訊連結，建議性平處再檢視網站內容及

加強網站維運。 

決議：請性平處依委員建議強化網站維運，本案解除列管。 

 

序號 6：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(院層級)：「促進公私部門決策

參與之性別平等」108年 1至 10月辦理情形報告案。 

決議：解除列管。 

 

第二案：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（院層級）：「促進公私部門決

策參與之性別平等」109 年 1 至 6 月辦理情形報告案，

報請公鑒。 

行政院性平處報告(略，請詳附件)： 

部會代表回應： 

【內政部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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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地方制度法第 33 條規定地方民意代表應選名額達 4 人

者，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1 人。本屆直轄市議員、縣（市）議員、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民代表女性當選比率分別為 35.8%、32.1%、24.9%，

較上屆分別提升 0.3%、4.8%及 2.4%，女性參政實力持續增長。 

為落實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」中所揭示「修正地方制度法，

將婦女保障名額改為性別比例原則，以北京行動綱領所設定之 30%

為中程目標，並以達成 40%性別比例原則為最終目標」之行動措

施目標，並因應 107 年 4 月 11 日立法院內政、司法及法制委員會

議決議通過委員所提請本部修正地方制度法，將婦女保障名額改

為性別比例原則，並提高性別比例之臨時提案，本部於 107 年間

擬具地方制度法第 33條修正草案，將婦女當選名額規定修正為「男

女當選名額」，並提高保障比例為「每 3 人應各有 1 人」，於 108

年 1 月 24日召開機關研商會議。會中大部分地方政府及議會與代

表會表示，婦女參政保障在憲法和地方制度法規範下，女性參政

比例已顯著提升，對於提高保障比例至三分之一恐衍生民意代表

性不足及將引起選區劃分爭議等仍有諸多疑慮，且國外制度多係

保障提名而未保障當選名額，認宜再廣泛蒐集國外案例研議，未

獲修法共識。 

為瞭解各國地方民意代表選舉保障性別參政相關資料，本部

於 108 年 2月 23日函請外交部轉請駐外單位協助蒐集資料，經分

析蒐得之 11 國（澳大利亞、法國、韓國、德國、智利、日本、馬

來西亞、加拿大、美國、西班牙、英國）資料中，僅 5 國訂有明

確保障性別參政之規範，或採立法明定政黨候選人提名名單性別

比例(法國、韓國、德國、智利)，或由政黨自發性於內部提名候選

人時，採用一定性別比例提名(澳大利亞工黨)。 

經評估修法影響層面並參考國外保障性別參政規範，地方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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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法第 33條婦女保障名額之修正，涉及選舉制度檢討，且攸關選

民與候選人之參政權益、選舉區劃分及地方政治生態發展等，影

響層面廣，將俟獲致修法共識後據以推動。 

另為提高女性被提名參選機會，本部已採取相關作為如下： 

(一)研修「政黨法」，明定政黨領取之政黨補助金，每年應有 5%用

以培育或促進單一性別參與政治活動，以提升性別的參政機會

與能力，修正草案已於本年 9 月 3 日函報行政院。 

(二)持續請政黨提撥一定比例補助金用於促進女性參與政治活

動：為落實政黨法有關政黨補助金應用於人才培育等用途之規

定及立法院審查政黨法草案時通過「政黨補助金乃公共資源，

應提撥一定比例用於提升社會弱勢與性別的參政機會與能力」

之附帶決議，本部自 107 年起，持續要求並積極輔導符合領取

補助金資格之政黨(於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得票率

達 3%者)每年於領取補助金時提交使用計畫。本年符合領取補

助金資格之 6個政黨均已繳交使用計畫，各政黨用於提升女性

參政機會之方式主要係利用政黨補助金增加聘用女性工作人

員或提高女性工作人員之薪資，並舉辦各種女性參政培力課

程，提升女性參政能力與機會 

(三)持續於出席各政黨會議時，向政黨宣導性別平等觀念並鼓勵辦

理女性培力課程，以強化女性參政權益，本年 1月至 8月計宣

導 2,500人次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【黃委員淑玲】 

建議內政部依性平處建議，將地方制度法修正提報會前會討

論，由羅政務委員秉成裁決是否提到大會請院長裁示。 

有關性平處編印之性別圖像，建議釐清行政院內閣成員性別



9 

比例係依生理或社會性別計算，並建議納入地方政府內閣性別比

例統計。 

人事總處應有地方政府內閣性別比例之資料，建議除表格

外，可以圖檔呈現，讓大眾更能掌握各縣市政府內閣性別比例，

且表格應說明成員之計算方式。 

有關性平處報告「針對已達 1/3性別比例之委員會，推動將性

別比例原則納入相關組織設置要點」(會議資料第 7 頁)，建議組織

要點規範以達成性別衡平為原則，而不僅以達成 1/3 性別比例為

限。另有些部會及性平專案小組委員可能對組織設置要點相關規

範瞭解不深，建議性平處可舉辦說明/分享會，請各部會法規及相

關人員共同討論、檢視設置要點有關性別比例須改革之處。 

【葉委員德蘭】 

附議黃委員意見，請內政部將地方制度法修法情形提報會前

會，並請內政部思考，以內政制度之改革成效支持外交推動性別

平等，若我國選舉規範可超越目前所收集到的國家作法，不因囿

於現狀而認為不宜修法，將有助我國跨越門檻並居國際領導地位。 

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回應】 

針對委員指教將進行研議。 

【行政院性平處】 

有關委員提及內閣成員性別，本處已進行相關討論，後續將

包含身分證性別註記等一併進行整體性思考。本處於編制明年度

性別圖像時，將考量委員所提納入地方政府內閣性別比例之建議。 

有關各部會之委員會以達成性別衡平為原則，本處前經盤點

各部會委員會，針對已達成 1/3性別比例者，要求於組織設置要點

明定性別比例原則，以免發生委員改選後比例降低情形，並於 107

年召開專案會議時請各部會將性別比例原則納入組織設置要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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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各部會召開性平專案小組會議時，本處皆派員參與並進

行相關說明，且針對各部會委員會及任務編組每年定期請部會進

行盤點。有關達成組織設置要點納入性別比例原則，則考量各部

會個案情況，以分年、分階段設定目標值方式推動，由本處定期

追蹤列管。 

決議：本案洽悉，請內政部於會前會議提案報告說明推動地方制

度法修法情形。 

玖、散會 上午 11時 50分 


